营前镇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营前镇安全生产应急预案》的

通知

各村（居）委会、镇直（驻镇）各单位：

现印发《营前镇安全生产应急预案》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营前镇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月9日
营前镇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
 一、组织机构
 组　长：曾德坤(镇党委书记)

 副组长：陈  立(镇党委政法委员)

 成　员：镇安监办、派出所、交警中队、民政所、国土所、农村公路管理站、卫生院
    由镇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。下设综合协调组、专业抢救组、安全保卫组、医疗救护组、后勤保障组、事故调查组、专家技术组、善后处理组等，具体承担相应的事故救援和处置工作。

    二、预警预测
1、建立健全重大危险源信息监控数据库，进行风险分级。建立完善重特大事故隐患和重大危险源监控数据库，并及时更新。

2、应急领导小组接到可能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的信息后，密切关注事态进展，做好应急准备和预防工作，事态严重时及时上报县应急办。

    三、信息报送

事故现场第一发现人，应立即拨打8565110电话向应急办报告，应急办接到报告后，立即向应急领导小组和县应急办及相关部门报告。

    四、应急处置

1、现场保护。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后，事故发生地的有关单位必须严格保护事故现场，并迅速采取必要措施抢救人员和财产。因抢救伤员、防止事故扩大以及疏通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现场物件时，必须做出标志、拍照、详细记录和绘制事故现场图，并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、物证等。

2、组织队伍。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及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立即赶赴现场，组织专业救援队伍，实施救援处置。

3、现场救援处置。迅速制定事故处置方案并组织指挥实施；组织、配合开展事故调查，并立即展开救援工作。

4、应急救援申请。当实施本预案仍无法控制事态发展，请示县政府启动县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。

    五、响应结束

当险情已得到有效控制或清除，事发地人员和遇险对象已全部脱离险境，救援行动实施已经完成，由应急领导小组宣布应急救援结束，并做好善后工作。

